
附件 4

专项资金申报承诺书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建规〔2021〕8 号，以下简称 8 号文）

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第二批第二阶

段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申报通知》），知悉深圳市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使用

范围、使用对象、申报条件及要求，现自愿申请专项资金，

并作出以下承诺：

1．此次申报的所有材料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完整、

合法、有效；

2．本单位以及申报项目符合 8 号文和《申报通知》中规

定的申报条件及要求，未获得过其他相同类型财政专项资金；

3．本单位承诺申报的新建项目，租赁运营期不少于 10

年；申报的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项目，租赁运营期不少于 8

年；申报的城中村房屋、闲置毛坯房改造项目，租赁运营期

不少于 5 年；申报的稳租金商品房项目，按照约定达到连续

租赁运营期限；申报的开发建设贷款贴息项目应满足对应的

新建、改建或稳租金商品房项目的租赁运营期限要求；



4．本单位承诺不以租代售；承诺试点期内年度租金涨幅

不超过 5%；

5．本单位承诺发展住房租赁业务过程中不存在“高进低

出”“长收短付”等高风险经营行为；

6．本单位承诺专项资金用于发展住房租赁业务，包括弥

补房源建设成本、收储成本、住房改造成本、住房装修成本

支出、甲醛检测，以及日常物业运营、卫生保洁、设备维修、

社区环境优化、平台开发完善，不挪作其他用途；新开工的

出租型人才住房项目或新出让全年期自持市场租赁住房项

目获得的专项资金，仅用于该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7．为配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对本单位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的监管，本单位特授权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向本单位指定

的专项资金收款账户的开户行查询收款账户流水，查询范围

及频次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决定，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同

意；

8．健全必要的财务管理制度，并在每年底前就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作出用途说明和专题报告，自觉接受有关部

门的监督检查、验收、绩效评价和审计；

9．按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要求，每月定期在深圳市住房

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中录入房源筹建、运营等相关数据和信息；

10．出租型人才住房项目以及被主管部门认定为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项目，其建设和管理按人才住房、保障性租赁住

房有关规定执行。



请在此完整输入下方特别声明内容：

特别声明：我单位愿意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申报材料

及房源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愿意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

和监督检查。若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以及违

反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及本市专项资金管理的

相关政策的行为，一经查实，本人和本单位自愿退回已获得

的全部专项资金并无条件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承诺单位：（申报企业公章） 承诺人：（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企业本次所有申报项目线上提交后，应下载承诺书及系统自动生成的企业申

报信息汇总表，确认无误后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 12:00 前回传扫描件至租赁平台“房屋租赁管理—专项资金

申报”业务模块对应位置。


